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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50035457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   訴    人：吳佳恩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○ 

○○○○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○ 

代    理    人：○○○ 律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 

原 措 施 學 校：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民國○○年 6 月 6 日○○字第○○號函及○

○年 6月 13日○○字第○○號函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有理由，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議之意旨，於 2 個月內另為適法

之措施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申訴人於○○年 12 月 3 日下班途中發生交通意外受有傷害，分

別向原措施學校申請自○○年 12 月 4 日至○○年 3 月 2 日止公

傷假（以下簡稱第 1 次公傷假申請），及○○年 3 月 3 日至○

○年 5 月 2 日止續請公傷假（以下簡稱第 2 次公傷假申請），

原措施學校原核予公傷假在案，然申訴人復於○○年 4 月 24 日

申請續請自○○年 5 月 3 日至○○年 6 月 16 日之公傷假（以下

簡稱第 3 次公傷假申請），原措施學校評估續給公傷假天數之

合理性及准駁依據，認定申訴人原提起第 1 次公傷假及第 2 次

公傷假在其自述內容有諸多不符合實情之處，於○○年 5 月 29

日將申訴人於差勤系統線上申請之公傷假請假單退回。申訴人

於申請遭退回後於○○年 6 月 3 日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請案相關

疑義，並提供○○年 5 月 22 日○○○○診斷證明書。學校即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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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審查該公傷假申請案，爰以○○年 6 月 6 日○○字第○○號

函（以下簡稱原措施 1）告知申訴人撤銷第 1 次公傷假及第 2

次公傷假，改以病假辦理，至於申訴人所請第 3 次公傷假似有

不實之陳述，請申訴人於收到本函後 30 日內提出其他相關事

證，若逾期未提出說明或書面證明，將先行撤銷全部之公傷假

改以病假辦理。學校於○○年 6 月 13 日以○○字第○○號函

（以下簡稱原措施 2）回復申訴人○○年 6 月 3 日電子郵件疑

問並請申訴人應依教師請假規則規定其他假別辦理，請申訴人

以紙本請假單及延長病假申請書，併檢具公立醫院、全民健保

特約醫院及中央健康保險局聯合門診中心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完

成補提病假。申訴人不服原措施 1 及原措施 2，向本會提起申

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申訴人於○○年 12 月 3 日下班通勤途中遭遇交通事故，經就

醫診斷後，醫生於診斷證明書載明須接受相關治療並宜休養，

故申訴人依教師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提起公傷假

申請，且復以○○年 4 月 24 日、○○年 5 月 5 日及○○年 5

月 22 日○○○○診斷證明書內容申請公傷假，皆符合公傷假

之要件，原措施學校應准予公傷假。 

（二） 原措施學校否准申訴人公傷假之申請，係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

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撫卹條例）第 23 條第 2 項第 2 款

之規定，認定申訴人有重大交通違規行為以致傷病，而不准予

公傷假，然由○○○○○○（以下簡稱○○○）對於申訴人肇

事原因之內容，載明「相關跡證不足且無具體影像畫面，無法

釐清肇事原因」，故申訴人應無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

條例施行細則（以下簡稱撫卹條例施行細則）第 25 條第 1 項

各款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。原措施學校稱詢問車禍之其他當事

人及○○，進而認定申訴人有違規行為，除此些內容之真實性

有疑，且推論亦稍嫌速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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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另原措施學校以銓敘部 92 年 4 月 9 日部法二字第 0922232687

號函（以下簡稱銓敘部 92 年 4 月 9 日函），以車禍之發生不

可歸責申訴人為要件，然該函已廢止不再適用，且申訴人亦未

兼任行政職，非公務員身分，原措施學校所述容非適法。 

（四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，於會議中補充如下： 

1. 撤銷原措施 1及原措施 2，請原措施學校另為適法之措施。 

2. 原措施學校應將申訴人第 1 次及第 2 次公傷假申請，由延長病

假改為公傷假。 

3. 原措施學校應核准申訴人第 3次公傷假申請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(一）原措施學校就申訴人提出○○年 4 月 24 日、○○年 5 月 5 日

及○○年 5 月 22 日○○○○診斷證明書內容不爭執，然因申

訴人續請公傷假已達 3 次，基於公傷假之核給應切合實際需求

並避免流於寬濫，就其事實及要件審慎覈實認定之。依撫卹條

例規定之積極及消極要件包含「於辦公場所、公差期間或因辦

公、公差往返途中」、「發生意外危險事故以致傷病」、「因

教職員本人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以致傷病者，不適用之」。 

（二）原措施學校重行審查申訴人公傷假，對於申訴人有疑似不實陳

述之新事證，又觀車禍其他當事人及相關人員證詞顯示申訴人

有主要肇事責任之疑慮，且原措施學校亦已善盡告知申訴人補

充證據資料之義務，且給予充足期間供申訴人蒐集符合公傷假

要件之新事證，但申訴人仍逾期未補正，是以申訴人未符合公

傷假之要件，礙難核准其公傷假之申請，其已核准之第 1 次及

第 2 次之公傷假因屬同一基礎事實，故原措施學校亦無從覈實

審認符合公傷假要件，爰撤銷其公傷假核准之處分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第

30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申訴有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有理由

之評議決定；其有補救措施者，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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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第 2 項）前項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、原申訴評議決定，發回

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另為措施，或發回原申評會另為評議

決定時，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。」 

（二） 教師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：「教師有下列各款情

事之一者，給予公假。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：六、具

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各款所列情

事之一，必須休養或療治，其期間在二年以內。」 

（三） 撫卹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：「前項所稱因公傷病，

指由服務學校證明並經主管機關審定教職員之身心傷病或障

礙，確與下列情事之一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：二、於辦公場

所、公差期間或因辦公、公差往返途中，發生意外危險事故，

以致傷病。但因教職員本人之重大交通違規行為以致傷病者，

不適用之。」 

（四） 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條例第 23 條第 2

項第 2 款所稱重大交通違規行為，指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：一、未領有駕駛車種之駕駛執照而駕車。二、受吊扣駕駛

執照期間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而駕車。三、經有燈光號誌管制

之交岔路口違規闖紅燈。四、闖越鐵路平交道。五、酒精濃度

超過規定標準、吸食毒品、迷幻藥或非治療用之藥品而駕車。

六、駕駛車輛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或在道路上競駛、競技、蛇

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駛車輛。七、駕駛車輛違規行駛高速公

路路肩。八、駕駛車輛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。」 

二、 依前開教師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6 款、撫卹條例第 23 條第

2 項第 2 款及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教師於

辦公場所往返途中，發生意外危險事故，致有傷病，服務學校

應核予公傷假。換言之，服務學校核予教師公傷假須符合以下

積極及消極要件： 

（一）須處於辦公或公差場所往返途中之合理路線： 

申訴人於○○年 12 月 3 日下午 5 時許在○○○○○○處發生

車禍事故，觀其發生時間及路線，應肯認申訴人確於當日下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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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，由原措施學校返回住處途中之合理路線上發生意外事故，

此部分原措施學校於覈實後亦不予爭執。 

（二）發生意外危險事故非屬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各款

原因所致： 

    1.原措施 1 以銓敘部 92 年 4 月 9 日函認公務人員因上班途中發生

車禍核給公假，須以車禍之發生不可歸責於公務人員為要件，

然該函釋因 105 年 5 月 4 日修正公布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

第 10 條及第 12 條之內容，已經銓敘部 106 年 2 月 24 日部法二

字第 10641978311 號函停止適用在案。故原措施 1 以銓敘部 92

年 4月 9日函為是否核予公傷假之要件當非適法，先予敘明。 

 2.對於申訴人是否具有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各款重大

違規之行為之消極事由，原措施學校應就申訴人協力提出之具

體事證，予以實質認定，然原措施 1 及原措施 2 對申訴人是否

具備消極要件並無予以敘明，當有理由不備之瑕疵。 

（三）發生意外危險事故與傷病間須具有因果關係： 

    1.由申訴人提出予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12 月 5 日事發當時就醫之○

○○○診斷證明書，載明診斷內容為「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」，處置意見為藥物治療、支持性療法、宜門診追蹤治療及

宜多休息，故該診斷證明僅載明申訴人宜多休息，並無載明須

休養之日數，原措施學校從診斷證明書之內容，並無說明是否

得以推知申訴人因交通意外所致傷病有請公傷假休養之必要。 

2.又按原措施學校所提供申訴人曾提出○○年 1 月 6 日○○○○

診斷證明書載明申訴人有「○○○○」、○○年 4 月 3 日○○

○○診斷證明書載明「○○○○」及○○年 8 月 24 日○○○○

診斷證明書載明「○○○○」，且處置建議要申訴人須配戴頸

圈等情事，可知申訴人自○○年後就頭部及頸部皆陸續有傷勢

未癒。對照申訴人提出○○年 2 月 24 日、○○年 4 月 24 日、

○○年 5 月 5 日及○○年 5 月 22 日○○○○診斷證明書皆載明

「○○○○○○」，故原措施學校對於申訴人之○○○○是否

係車禍意外事故所致，抑或是自○○年後未癒之損傷所致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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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明確予以實質認定，原措施學校應就申訴人意外事故傷害與

頸部傷病間是否有因果關係予以覈實認定。 

（四）綜上，原措施學校給予申訴人之原措施 1 及原措施 2 所憑之理

由係以申訴人對於事故意外之發生具有可歸責之情形，依前開

所述，此理由所憑之依據係屬不當。且原措施學校就申訴人是

否具有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各款重大違規之行為

之消極事由，及所致傷病與意外事故間是否得證明有因果關

係，原措施學校皆應覈實是否符合教師請規則第 4 條第 1 項第

6 款之公傷假要件，故原措施 1 及原措施 2 所憑之理由實屬不

當，本會依法應予以撤銷。 

三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四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有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

2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1 月 2 8 日 

主席 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